


提升农村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三项工程”     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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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的战略部署，全面加快推进2021年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乡村振兴产业路旅游路工程、乡村运输“金通工程”等三项工程落实落地，全面提升农村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提升农村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三项工程”推进方案》，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部署，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两项改革后出现的新需求，按照“基础设施建设不削弱、基本公共服务不降低”的要求和“总体规划、分布实施、一年见效”的基本思路，进一步优化完善农村路网结构，创新提升运输服务水平，为持续巩固深化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级建制村调整改革成果当好先行、提供支撑。
到2021年底，实施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485.8公里，基本解决撤并建制村与新村委会缺乏直接道路的问题；实施产业路旅游路116公里，力争打造一批路景交融的美丽乡村示范路；实现乡村客运“金通工程”全覆盖，力争创建一个“金通工程”样板县。2022-2025年，实施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2000公里，撤并建制村与新村委会直接道路全面提升；实施产业路旅游路200公里，农村路网支撑产业和旅游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乡村客运“金通工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力争再创建1个“金通工程”样板县。
二、阶段性任务
2021年，各县区按照“4月全面开工，9月加快推进，12月全面完工”的总体安排，分阶段推进项目实施。
（一）全面启动阶段（2021年1月至4月）
各县区按照本方案要求，制订2021年“三项工程”集中攻坚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工程建设。
阶段性目标：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项目全面完成前期工作，启动建设。其中，社会稳定影响较大、群众矛盾较突出的计划于3月底完成前期工作，4月中旬开工建设；乡村振兴产业路旅游路工程加快推进前期各项工作，力争先开工建设部分项目；加快实施乡村运输“金通工程”。
（二）加快实施阶段（2021年5月至9月）
各县区进一步聚焦重点，对标对表，加强组织协调，完善工作措施，全力加快“三项工程”推进。
阶段性目标：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加快推进，力争完成300公里；乡村振兴产业路旅游路工程进入攻坚阶段，力争累计建成60公里。加快推进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力争7个县区全覆盖。
（三）收官验收阶段（2021年10月至12月）
各县区集中力量，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打好2021年“三项工程”收官战，圆满完成全面目标任务。
阶段性目标：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累计建成485.8公里；乡村振兴产业路旅游路工程实施116公里；乡村运输“金通工程”全面实现乡村客运车辆外观、招呼站牌、乡村客运标识、从业人员标识“四统一”。各地力争11月底前全面完成“三项工程”年度目标任务，12月底前开展评定验收。
2022-2025年，实施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2000公里，撤并建制村与新村委会之间直连道路100%实现硬化或油化，路面宽度大道4.5米及以上；实施产业路旅游路200公里，具备条件的县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国家级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通四级双车道及以上公路；乡村客运“金通工程”保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备条件的乡镇实现运输综合服务站全覆盖，乡村运输综合服务体系持续完善。
三、培育示范标杆
按照“示范带动、统筹推进”的原则，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统筹推进“‘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和“乡村振兴，交通先行”样板县示范创建工作，以示范创建为引领，加快构建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符合我市农村特点的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体系，为全市农村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保障。
同时以朝天区曾家山、昭化区柏林古镇、青川县清溪镇等产业路资源路建设为支撑，探索“交通+”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并争取旅游路资源路项目与市级示范乡镇结合，将农村公路建设与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园区、美丽乡村等融合，围绕公路支撑产业发展、公路与旅游景观协调等方面，提升运输服务品质。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村交通运输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实施“三项工程”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重要举措，各县区人民政府是“三项工程”推进的责任主体，要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并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方案、分解任务、压实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质量推动项目实施。各县区交通运输部门是实施主体，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协调、服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各地推进。
（二）建立要素保障。各县区要按照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建立相应的工作专班，明确配套措施和各阶段实施步骤，在资金支持、建设用地、地材使用、建设环境、技术支持等方面为“三项工程”建设提供要素保障。一是要加大对“三项工程”资金投入力度，将项目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通过财政资金整、争取债券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发动群众捐资投劳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保障项目建设；二是发挥好村民委员会的作用，要用好用足土地政策，保障项目用地供给；三是充分保障交通建设砂石等地材供应，营造优良的外部建设环境。
（三）严格建设标准。原则上，撤并建制村直连道路应达到通村硬化路标准，路面宽度不低于4.5米；乡村振兴产业路旅游路不低于四级双车道公路技术标准，交通量较大路段宜按三级公路标准建设。新改建公路应合力布设错车道、停车区、服务区等服务设施，完善沿线挡防、边沟、桥涵、安防、交通标志等附属设施。乡镇运输综合服务站应具备农村客运、快递收寄、电商交易、信息查询等功能；村级物流节点应具有固定场所，配备相应设施设备。
（四）强化建设管理。规范工作标准、优化管理流程，加快推动各项目工作落地见效。纳入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的农村公路要严格按照《广元市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组织实施。鼓励采用分县、分片多项目打捆的方式，选择有实力的队伍参与项目建设。要健全质量建管体系，全面推行农村公路建设“七公开”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受控。要按照集约化管理、公司化经营的方式，创新农村客运发展模式，提升覆盖范围和服务品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统筹整合邮政、快递、电子商务、供销等资源，加快完善乡村三级农村物流运输体系。
（五）强化检查督导。各县区要将农村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提升作为党委政府的重要督导工作内容，全程跟踪进展，定期督导协调，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市交通运输局要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和行业监督，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并采取局领导联系县区方式，加强督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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